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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阳建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莱阳建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通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中，管理人根据截止到 2024 年 12 月 15 日的破

产财产变现情况、债权确认情况等拟定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如

下，后续将结合旧村改造回迁安置情况、争议债权最终确认

结果及剩余资产变现情况等，按照本分配方案确定的清偿规

则和清偿顺位，据实确认或调整分配：

一、本次可供分配的无争议破产财产情况（截止到 2024

年 12 月 15 日）

重要提示：本次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仅为目前无争议部

分破产财产价值，不包含本方案中涉及争议预留的房产价

值，其中 4-12#楼中预留房产的评估价值约为 7500 万元。管

理人将根据后续异议、诉讼处理等情况，依法确定最终处置

意见。如确定属于可处置破产财产的，将继续推进拍卖变现，

变现价款对债权人追加分配。

本次建通公司可供分配的无争议破产财产总额为

209041378.72 元。具体如下：

（一）4-12 号楼淘宝网上拍卖成交价款 134016324.80

元；

1、房屋 333 套：71940222.62 元；

2、地下建筑：61851602.42 元；

3、垃圾房：224499.76 元。

说明：该项资产成交价中，土地使用权分摊价值为

19026406.26 元；8-12#楼及 B 区裙房在建工程分摊价值为

49287833.2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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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4-12 号楼线下待结算房屋 44 套，评估价值

15588799 元；

4、房屋 44 套：按评估价值 15588799 元。

说明：该项资产成交价中，土地使用权分摊价值为

4046786.73 元；8-12#楼及 B 区裙房在建工程分摊价值为

2213755.03 元。

（三）4-12 号楼可交付资产 58171453.59 元；

5、房屋 201 套：评估值 58171453.59 元。

以上（一）至（三）项资产价值均以破产受理时项目在

建状态为基准

（四）货币资金 1264801.33 元；

6、清收 1-3#楼房屋尾款 100000 元；

7、清收 1-3#楼房屋面积差价款 5640.27 元；

8、清收 4-12 号楼可交付房屋的尾款 1112184 元

9、清收 4-12 号楼可交付房屋的面积差价款 46977.06

元。

二、其他未处置完毕的财产情况

（一）银行存款

截止 2024 年 12 月，建通公司名下未划转至管理人账户

的银行存款约 3033.23 元，未划转主要因账户为专用户无法

划转或存在冻结情况，管理人将于后续工作中将继续推进清

收；清收期间如因结息、扣收费用等情况发生金额变动，将

据实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行 账号 账户性质 余额

1 民生银行武汉光谷支行 694287880 一般户 2168.18

2 工商银行莱阳支行 1606021209024848777 基本户 509.71

3 恒丰银行莱阳支行大寺街分理处 853546030122200148 一般户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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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恒丰银行莱阳支行

853546010122200203 专用户 169.94

5 853546010122200195 一般户 0.81

6 建行莱山清莱路分理处 37001667469050148026 一般户 165.47

合计 3033.23

（二）房地产

建通公司开发了万融凯旋城一期项目 1-3 号楼、二期项

目 4-12 号楼。基本情况如下：

楼号 类型 规划数据 处置状态 规划数据 备注

1-3 号楼 房屋 507 套

公布办证 396 套

预留 111 套
未公布争议、未申报及涉及回迁安置

房屋，资产尚未评估

4-12 号

楼
房屋 819 套

拍卖 377 套

交付 201 套

预留补尾款交

付房屋
47 套

该 部 分 房 屋 在 购 房 人 补 齐 尾 款

12626482 元后确认实物交付或解除

购 房 合 同 后 退 还 购 房 人 已 付 房 款

9609246 元 ； 房 屋 评 估 值

14024910.92 元 ， 对 应 续 建 费 用

3910871.7 元。

预留争议房屋 192 套
预留网签未申报、涉拆迁安置及异议

房屋，房屋评估值 60039698.02 元，

对应续建费用 17791694.9 元。

非破产财产 2 套 破产前已完成执行抵顶

说明：

1、一期 1-3#楼可售房产数量为 507 套，多数于破产受

理前已交付业主使用，目前推进办证工作，累计公示 8 批次

办证名单，公示办证业主数量共计 396 户，剩余 111 户因涉

及回迁安置、存在权属争议或未提交申请办证资料等情况暂

未处理完毕。后续将继续对符合办证条件业主公示办证名

单、办理产权证，办证过程中清收的房屋尾款及面积差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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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纳入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进行追加分配；如经审查申请人

不符合办证条件，对应房屋将纳入破产财产范围，在拍卖成

交后纳入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对债权人追加分配。

2、针对二期 4-12#楼预留房屋：①预留 47 套补尾款交

房房屋：该部分房屋已确认申报人对申报房屋享有消费者购

房户优先权，即补齐尾款后享有交房请求权或解除合同后对

已付房款本金享有优先受偿权，该部分购房人于破产受理前

已经支付房款 9609246 元，需补交尾款 12626482 元；房屋

评估值 14024910.92 元，对应续建费用 3910871.7 元。②预

留 192 套争议房产：其中 90 套为预留拆迁安置房屋，对应

建筑面积为 8811.10 ㎡，房屋评估价值为 25776560.45 元，

对应续建费用为 8106212.00 元。针对上述预留房屋，管理

人将根据后续债权人房屋尾款补交、异议及诉讼处理等情

况，依法确定最终处置意见。如确定属于可处置破产财产的，

将继续推进拍卖变现，变现价款对债权人追加分配。

（三）低值易耗品

破产受理前，建通公司已停工多年，管理人在其临时办

公地清点遗留的办公家具、电脑等低值易耗品折损严重，价

值较低。除存放档案资料的铁皮柜及电脑，于破产程序中继

续使用外，再无其他有效资产，处置成本大于低值易耗品价

值。故，为减少破产费用支出，对低值易耗品不再另行处置，

该部分资产价值为零。如债权人有异议，应于审议期内向管

理人书面提出收购意向及报价，价高者得，收购价款将纳入

破产财产范围。

（四）其他情况说明

1、关于出资问题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经查询建通公司财务账簿，其中

4705 万元的出资部分已实缴，剩余 5295 万元出资出资不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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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欠缴出资 5295 万元部分】

建通公司的全资股东莱阳万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10 年 9 月，法定代表人为王海军，公司股东分别为

王海军（持股比例 95.1%）、叶晓虹（持股比例 4.9%），公

开信息显示莱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3 年 4 月作出莱市

监信吊字〔2023〕第 023 号文书吊销其企业营业证照，事由

为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或开业后自行停业

连续六个月以上。万融公司主要股东王海军也系建通公司法

定代表人，其因刑事犯罪目前仍在服刑中。此外，根据公开

查询以及本案债权人债权申报过程中提交的相关生效法律

文书（万融房地产作为主债务人或保证人），涉诉案件 50

余起，万融房地产对外负债金额本金超 1 亿元且未能按期履

行还款义务，其已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其中（2019）鲁 0602

执 196 号、（2019）鄂 0103 执 1585 号、（2019）鲁 0682

执 928 号等 6 起执行案件涉及执行金额约 4000 万元因无其

他财产可供执行均已终结本次执行。公开平台暂未查询到该

企业有对外投资或开发项目的情况。

若由管理人采取诉讼的方式向万融房地产追收出资，根

据《诉讼费交纳办法》规定，管理人以未缴出资额 5295 万

元初步预测将产生案件诉讼费 306550 元、案件执行费用

120350 元、保全费 5000 元（不包由此产生的公告费、差旅

费等），恐清收回款难以覆盖清收成本，通过诉讼清收效果

较差，故后续拟采取拍卖形式变现，如拍卖过程中债权人有

收购意向，可以当次拍卖流拍价格收购，该收购款项将用于

破产财产追加分配；如债权人对拍卖处置方案有异议，坚持

诉讼清收，需先行垫付诉讼相关费用，由管理人代表诉讼，

胜诉后有执行回款时将优先退还债权人垫付的诉讼费用，剩

余款项用于破产财产追加分配。

【关于实缴出资 4705 万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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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通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披露，实缴出资部分中

1000 万元已出资到位；剩余 3705 万元实缴出资，经查询建

通公司银行流水，万融公司对建通公司大额投资款存在当日

转入，当日转出的记载：其中，2014 年 4 月 3 日汇入投资款

1500 万元至建通公司工商银行莱阳支行后，当日以借款方式

分 3 次向李军转出共计 1098.90 万元，以货款方式向官芳转

出 400 万元；2014 年 4 月 21 日汇入投资款 275 万元至建通

公司工商银行莱阳支行后，当日以货款形式向莱阳盛博混凝

土有限公司支付 180 万元，以借款方式向官芳转出 100 万元；

2014年 10月 30日汇入815万元至建通公司工商银行莱阳支

行后，当日以还款或货款方式分 3 次向刘美华转出共计 815

万元；2014 年 10 月 23 日、24 日汇入投资款共计 890 万至

建通公司建设银行莱阳支行，分别于当日以借款方式向官芳

转出共计 890 万元。因未接管到建通公司 2014 年期间记账

凭证，现无法认定该部分实缴出资存在抽逃情况，后续如发

现存在抽逃出资情况，将参照对上述未实缴出资部分的处理

意见。

2、关于对外应收款项

根据接管到的建通公司财务电子账资料，涉及建通公司

存在清收可能的会计科目为预付账款及其他应收款（以下两

个会计科目统称为应收款项）；其中，预付账款 26 笔，涉

及金额 133543079.53 元；其他应收款 23 笔，涉及金额

41446363.15 元，存在其他应付款倒挂情况 1 笔，涉及金额

8000000 元。因建通公司存在财务资料、合同等经营资料缺

失严重、已接管年份的会计凭证存在记账客户与会计附件不

一致、无会计附件等情况，为管理人开展债权清收工作造成

极大阻碍。

为最大程度保障清收效果，保障建通公司可供分配财

产，提高债权人清偿比例，管理人先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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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邮寄催收、电子催收、公告催收等多种途径开展清收工

作，与被清收对象沟通，落实清收线索；根据现有资料，结

合向相关人员调查、债权审查认定等情况，逐户、逐笔排查

落实，梳理账面数据准确性与完整性，查明应收款项的基本

情况，分析清收可能性。管理人另于 2023 年 5 月 4 日在“全

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中发布《应收款项催收公告》

向债务人、债权人征集清收线索，但无人配合提供。现将应

收款项调查、清收及处置情况报告如下：

1、18 笔账面应收款项，涉及金额 132083024.8 元，不

属于清收款项，予以核销处理。具体详见附表 1、《建通公

司对外清收款项明细表（一）》第 1-18 笔。

核销处理原因主要涉及应收款项系建通公司经营过程

中因相关民商事行为而应付清收对象款项，属于阶段性应付

款，主要为支付工程款、服务费用等，建通公司未做账面处

理，认定该部分为不属于清收款项。

2、11 笔账面应收款项，涉及金额 361174.73 元，缺少

清收依据，予以核销处理。具体详见附表 1、《建通公司对

外清收款项明细表（一）》第 19-29 笔。

该部分应收款项存在清收对象已付款项但建通公司未

作账面处理、挂账金额仅为清收对象未开发票金额、账龄过

长情况，该部分应收款项主要发生于 2011-2014 年期间，建

通公司缺失该段时间财务凭证。管理人认为，该部分款项清

收依据不足，即使诉至法院，也存在因清收依据不足导致败

诉风险，增加破产财产负累，故对上述应收款项不再清收，

账面予以核销处理。

上述两项如债权人存有异议，应于审议期限内至管理人

处查阅相关款项清收情况及证明材料；如异议成立，管理人

将对相应应收账款处置方案做出同类调整；如异议不成立但

要求管理人继续清收的，异议人应于 3 日内对其异议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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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进行收购，由建通公司按账面金额进行债权转让，对转让

债权真实性、可靠性、时效性，建通公司及管理人不作任何

担保及承诺，由异议人自行判断、承担。相应债权转让款将

依法纳入建通公司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范围；如异议人逾期

不收购的，则视为无异议，管理人将继续按照不属于应收款

项的处置意见，作账面的核销处理。

3、20 笔账面应收款项，涉及金额 50515243.15 元，拟

公开拍卖处置。具体详见附表 2、《建通公司对外清收款项

明细表（二）》。

该部分应收款项多数发生在 2011-2015 年期间，因建通

公司缺少 2011-2014 年期间记账凭证，合同等经营性资料亦

严重缺失，无法明确部分款项发生原因、记账客户身份无法

落实，无法准确判断相关应清收款项是否具备清收依据，且

根据发生时间存在应收款项已过追收诉讼时效等情况。该部

分款项清收依据不足，即使诉至法院，也存在因清收依据不

足导致败诉风险。涉及清收客户为企业的，存在已注销、被

吊销、经营异常、涉及多起执行案件但执行不能的情况，偿

债能力较差，清收事项存在超出诉讼时效风险，即使通过诉

讼方式清收也无法获得胜诉保障及有效的清收回款。后续拟

采取拍卖应收账款形式变现，如拍卖过程中债权人有收购意

向，可以当次拍卖流拍价格收购，该收购款项将用于破产财

产追加分配；如债权人对拍卖处置方案有异议，坚持诉讼清

收，需先行垫付诉讼相关费用，由管理人代表诉讼，胜诉后

有执行回款时将优先退还债权人垫付的诉讼费用，剩余款项

用于破产财产追加分配。处置过程中，管理人将继续推进应

收账款的调查、清收工作，后续若发现相关款项存在前述符

合核销处理情形的，将由管理人按同类款项处理意见予以核

销，不再另行提报债权人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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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笔账面应收款项，涉及金额 30000 元，继续清收。

因建通公司与清收对象王希平于破产前互付债务，被清收对

象于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并对债权确认结果提出异议，后

续将根据异议债权诉讼结果进行抵销处理。

管理人将继续推进对以上未处置完毕的财产的认定、处

置工作，对存在争议、涉诉未决的，将根据法院判决结果对

破产财产依法处理，在拍卖成交后纳入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

进行追加分配。

三、破产财产分配顺序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一百零九条等相关规定及债权人会议确定的债权

审查原则、审议通过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预）》，房地

产企业破产案件中按照拆迁优先权第一优先顺位、商品房消

费者优先权第二优先顺位、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第三优

先顺位，担保债权第四优先顺位进行清偿。担保债权优先受

偿范围以设立优先权的特定财产价值为限，就特定财产变价

产生的过户税费等费用将从特定财产价值中予以扣缴；优先

权就特定财产未能清偿的部分将作为普通债权参与分配；债

权人放弃优先受偿权利的，其债权作为普通债权清偿。对同

一特定物同时存在多类、多个优先受偿权时，根据实体法律

规定，依法确认优先受偿结果。结合本案债权认定情况，具

体清偿顺序及清偿结果如下。后续有资产变现、清收回款及

确定相关破产债权的，继续按照以下清偿顺序进行追加分

配。

清偿顺序（一）拆迁优先权

建通公司承建万融凯旋城二期项目位于城厢街道办事

处西至泊旧城项目片区，根据相关被拆迁主体的债权申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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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依据建通公司先后与相关单位签订的旧村改造合作协议

及对被拆迁村民拆迁房屋面积、交付被拆迁房屋时间、安置

回迁房屋等数据调查情况，管理人审查认定确认对拆迁优先

权的清偿情况如下：

债权人名称
本次分配金额

（单位：元）
清偿方式 清偿率

1、
莱阳市城厢街道办事处西至泊村村民

委员会

事项 1 确认支付西至泊村土地补偿款 9238300.00 货币清偿 100.00%

事项 2
确认支付临时安置费 1（西至泊村 2017 年 7 月

-2022 年 6 月期间临时安置费）
12507630.08 货币清偿 100.00%

事项 3

确认支付临时安置费 2（一期商铺拆迁村民临

时安置费：自 2012 年 7 月至 2022 年 7 月期间，

根据拆迁协议约定，按照 13500 元/月标准支

付）

1620000.00 货币清偿 100.00%

事项 4

确认继续履行《旧改协议》，承担提供 17000

㎡住宅用于回迁安置等拆迁义务。（具体事项

见后续说明）

根据协议约定

及实际拆迁安

置情况据实结

算

实物安置

/货币清

偿

100.00%

其中：二期暂选 9581.90 ㎡安置房屋的价值（评

估值+续建费用）

37731005.57

（含续建费用

9026874.40 ）

实物安置 100.00%

其中：一期已安置 3659.17 ㎡安置房屋（破产

受理前已交付使用）
—— 实物安置

其他双方需结算事项暂以货币结算事项进行预

留，最终以实际拆迁安置情况多退少补。
30000000.00 货币清偿 100.00%

1 合计 91096935.65

2、
莱阳市城厢街道办事处和平村村民委

员会

事项 1
确认支付和平村土地补偿款（和平村拆迁土地

面积数 1.91 亩，按照 7万元/亩标准支付）
133700.00 货币清偿 100.00%

事项 2
确认支付西至泊村2015年 10月至 2022年 6月

期间欠付临时安置费
801805.21 货币清偿 100.00%

事项 3

继续履行旧改协议，确认提供实物安置面积

1000 ㎡。回迁安置后，剩余安置面积按照 3600

元/㎡支付村里，安置位置为 11 号楼

根据协议约定

及实际拆迁安

置情况据实结

实物安置

/货币清

偿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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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1901、1202-1902） 算

2 合计 935505.21

3、

莱阳市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中心（现莱

阳市住房保障和房产交易中心）——对应

莱阳市海洋与渔业局、山东雅东革业有限

公司、莱阳市对外贸易公司三家被拆迁主

体

事项 1
确认支付上述被拆迁主体 2017 年 10 月至 2022

年 6 月期间临时安置费。
4575858.72 货币清偿 100.00%

事项 2

继续履行拆迁协议，确认提供实物实物安置面

积 6198.35 ㎡。回迁房屋不足应安置面积部分，

按照 3600 元/㎡给予货币补偿，安置房位置为

11 号楼（403-2703、404-2704、2001-2701、

2002-2702）。

根据协议约定

及实际拆迁安

置情况据实结

算

实物安置

/货币清

偿

100.00%

其中：二期中暂选 453.62 ㎡安置房屋（对应

价值：评估值+续建费用）

1730890.06

（含续建费用

407149.80 ）

实物安置

其中：一期中已安置 1476.88 ㎡安置房屋（破

产受理前已交付使用）
—— 实物安置

3 合计 6306748.78

4、 莱阳市城厢街道办事处

确认支付西至泊村2017年7月之前欠付临时安

置费。
584070.04 货币清偿 100.00%

5、
一期商铺拆迁安置（对应被拆迁人个

人）

事项 1

一期商铺拆迁村民临时安置费：自 2022 年 8 月

起，暂计至 2024 年 12 月，每月 13500 元，按

季度发放；此后按照该标准继续计算，计至安

置屋交付日。

391500 货币清偿 100.00%

事项 2

一期商铺拆迁实物安置（单位：㎡）：根据安

置协议约定，根据被拆除商铺的一层二层房屋

面积分别按照 1:1 比例进行安置，需交付一楼、

二楼共 1157.81 ㎡的回迁安置商铺，房屋面积

差值按照房屋交付时市场价格多退少补。

根据协议约定

及实际安置情

况据实结算

货币清偿

/实物清

偿

100.00%

事项 3 预留一期商铺临时安置费及安置面积差价款 5000000 货币清偿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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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合计 5391500

6、 赵风兰

外贸公司拆迁户，以其原拆迁面积置换二期 A

区裙房 101 号门面房，确认退多支付面积差价

款

238000 货币清偿 100.00%

7、
预留 10-11#楼拆迁安置房屋 90 套及对

应房屋续建费用

8106212（续建

费用）

实物清偿

/货币清

偿

100.00%

事项（一）：本次建通公司应付金额合计 112658971.68 100.00%

说明：

1、关于对莱阳市城厢街道办事处西至泊村村民委员会

的拆迁优先权确认

根据建通公司与西至泊村委签订的《旧村改造合作协

议》，建通对西至泊村承担下列拆迁义务：①按照拆迁面积

与安置面积 1:1 标准向西至泊村提供安置房面积 17000 ㎡，

另西至泊村委可按成本单价 3500 元回购二期住宅 500 ㎡、

按成本单价 4000 元回购 B 区裙房 500 ㎡；安置位置为万融

凯旋城二期10号楼4-27层、11号楼（401-1101、402-1102）；

②最多向村里提供 150 ㎡地下室用于被拆迁的地下室回迁；

③建通公司向村里支付 2000 万元用于拆迁奖励、临时安置

等费用；④物业管理费减免等优惠条件；⑤回迁房屋安置后，

剩余应安置面积按 3600 元/㎡支付村里；⑥对拆迁协议外可

能需拆迁的西至泊村房屋（约 4 套）如在二期拆迁范围内需

要拆迁，按照上述标准给予拆迁补偿。本次分配方案暂按西

至泊村最新选房情况进行分配、预留，如后续安置房屋选择

情况发生变动，双方将根据协议约定及最终安置情况整体、

据实结算。

2、因涉及部分被拆迁主体实物安置房屋选房工作尚未

结束，故关于实物安置部分结算情况暂不能确定，后续将根



13

据被拆迁主体最终明确的实物安置情况据实结算，就安置后

的剩余房产与接盘方莱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进

行收尾结算，对债权人追加分配。（目前安置房屋选房情况

详见附表 3《拆迁安置房屋》；预留拆迁房屋详见附表 6《二

期（4-12#楼）预留房源资产明细》）

清偿顺序（二）购房户优先权

序号 分配事项
本次分配金额（评估

值+续建费用）
清偿方式 清偿率

1
98 户购房户对 98 套房屋享有的

购房户优先权（交付请求权）

35852469.96（含续建费

用 7708887.8 元）

实物交付

【（对应可供分配财

产中（三）】

100.00%

2
25 户债权人对 24 套房屋享有的

购房户优先权（退款优先权）
3593134 货币清偿 100.00%

3

47 户购房人对 47 套房屋享有购

房户优先权（补交尾款后享有交

房请求权，解除合同后享有退款

优先权），预留对应房屋及续建

费用

3910871.70（续建费用） 货币清偿/实物清偿 100.00%

4 退 1 户业主多支付公共维修基金 2474.00 货币清偿 100.00%

5 预留 5 套争议房屋退款优先权 2420065.00 货币清偿 100.00%

6
预留争议房屋、网签未申报房屋

102 套及对应房屋续建费用
9685482.9（续建费用） 货币清偿/实物清偿 100.00%

7
预留 1-3#楼业主于破产受理前

已支付维修基金
4600000.00 货币清偿 100.00%

8
预留 1-3#楼涉回迁、未申报及存

在权属争议房屋 111 套
—— 100.00%

事项（二）总计 60064497.56

说明：

1、商品房消费者优先权情况详见附表 3：《购房户交付

请求明细表》、附表 5：《购房户退款优先权明细表》。

2、序号 3：目前该 47 户购房人尚未补交房屋尾款，管

理人将对后续清收的房屋尾款作为破产财产对债权人追加

分配，或购房合同解除后对释放房源推进拍卖变现，变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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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对债权人追加分配。（详见附表 6、《二期（4-12#楼）预

留房源资产明细》）

3、序号 6：因目前该部分房屋涉及争议未决、已网签未

申报等情况，该部分房屋及对应续建费用暂予以预留（详见

附表 6、《二期（4-12#楼）预留房源资产明细》）；该部分

房屋将根据后续异议、诉讼处理等处理情况，依法确定最终

处置意见，如确定属于可处置破产财产的，将继续推进拍卖

变现，变现价款对债权人追加分配。

4、序号 5：因对应房屋存在一房二卖等情况，本次分配

暂按异议人申报已付或合同约定总房款以商品房消费者优

先权性质预留债权金额（详见附表 5、《消费者购房户退款

优先权》），最终分配金额将以债权人核查无异议、法院裁

定或判决确认的债权金额为准，按对应清偿顺位的清偿率计

算。

5、序号 7：一期项目（1-3#楼）开发过程中，建通公司

存在代收业主维修基金、代收资金未向主管部门缴纳的情

况，业主于破产受理前已支付维修基金享有购房户优先权，

后续需补交至主管部门。经初步测算，暂按 460 万元进行预

留，最终将根据主管部门实际核算的欠付情况据实结算。

6、序号 8：一期（1-3#楼）剩余 111 套房屋因涉及回迁

安置、存在权属争议或未提交申请办证资料等情况暂未处理

完毕。后续将继续对符合办证条件业主公示办证名单、办理

产权证；如经审查申请人不具备交房依据、不符合办证条件，

将对房源予以收回并纳入破产财产范围，在拍卖成交后纳入

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进行追加分配。

清偿顺序（三）破产费用

《企业破产法》第 41 条、42 条、43 条规定，破产案件

的诉讼费用，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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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职务的费用、报酬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为破产费用；

因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因债务人不

当得利所产生的债务等为共益债务；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由

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破产费用

和共益债务的，先行清偿破产费用；债务人所有财产不足以

清偿所有破产费用或者共益债务的，按照比例清偿；债务人

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

破产程序。

截至 2024 年 12 月 15 日，破产费用合计 23734587.73

元。对于后续开展工作新发生的破产费用，以本次分配预留

费用及后续财产变现或清收回款随时清偿。本次分配金额

23734587.73 元，货币清偿，清偿率 100%。

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序号 清偿事项 本次分配金额 清偿率 清偿方式 备注

1 破产案件受理费 300000 100.00% 货币清偿

2

管理人执行职务费刻

章、查档、公告、债权

人会议费用等

55792.26 100.00% 货币清偿

截至 2024 年 12 月，后续执

行工作新增费用，据实清

偿。

3 拍卖过户税款（一） 13596275.27 100.00% 货币清偿
按照税率 11%测算（已实际

支付）

4 拍卖过户税款（二） 1714767.89 100.00% 货币清偿

线下结算部分暂按 11%计，

最终金额将以税部门核定

征收为准。

5
破产后因收取房屋尾

款的税款
139128.15 100.00% 货币清偿

收取房屋尾款部分，暂按

11%预留，据实结算。

6 资产评估费 300000.00 100.00% 货币清偿

预留金额，待后续剩余资产

全部完成评估后，统一据实

结算。

7 工程造价费用 2332233.45 100.00% 货币清偿

预留金额，按照《委托审计

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计

算全额审计费用，因施工单

位虚报送审值等原因造成

审计费用过大部分应由施

工单位承担，据实结算。

8 一期测绘费 200000 100.00% 货币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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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管理人报酬 5096390.35 100.00% 货币清偿

按照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审

议通过的标准计付，暂以本

次实际清偿财产价值

127639035.02 元为基数计

收，后续以最终可供清偿财

产总额为准据实增加。

合计 23734587.73

清偿顺序（四）共益债务

《企业破产法》第 41 至 43 条规定，因履行双方均未履

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因债务人不当得利所产生的债

务等为共益债务；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

截至 2024 年 12 月，确认共益债务 17142912.00 元，即

4-12 号楼中因交付实物资产产生续建费用 17142912.00 元，

该费用虽列为共益债务，但其系为实现拆迁优先权、购房户

优先权的交付请求权，该费用投入已全部转化为实物安置，

故在拆迁优先权、购房户优先权的交付请求权实现清偿后视

为得到全额清偿，在此不再重复清偿。后续根据财产变现、

预留及异议未决资产处置等情况，对新增拆迁优先权、购房

户优先权实物交付产生的续建费用的清偿规则同上。具体如

下：

序号 清偿事项 发生金额 本次分配金额 清偿率

1
4-12 号楼中，实物交付资产

的续建费用
17142912.00 — 100%

2
4-12 号楼中，预留及异议未

决资产的续建费用
21702566.6 — 100%

合计 38845478.6

至以上（一）拆迁户优先权、（二）购房户优先权全额

清偿完毕及（三）破产费用、（四）共益债务依法随时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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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毕，本次剩余可供清偿无争议财产金额剩余 12583321.75

元。针对上述预留的争议资产（其中 4-12#楼预留房产的评

估价值约 7500 万元）管理人将根据后续异议、诉讼处理等

情况，依法确定最终处置意见。对确定属于可处置破产财产

的，将继续推进拍卖变现，变现价款对债权人追加分配。

清偿顺序（五）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总额为 63854510.49 元，其中

60050872.86 元因争议未决暂按债权申报或债权核查金额进

行预留，剩余 3803637.63 元为无争议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债

权金额。（详见附表 8、《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上述

债权最终金额均将以债权人核查无异议、法院裁定或判决确

认的债权金额为准。

说明：

1、因本案债权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

省分公司在债权核查期内对上述湖北诚和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钟祥市百顺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王忠平及莱阳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四家债权人的债权性质审查结果提交书面异议，

根据信达公司反馈其已向法院提起破产债权确认诉讼，因涉

诉债权金额较大，该清偿顺位及此后清偿顺位于本次分配方

案中暂无法确定清偿比例，本次不具备分配条件。后续将根

据诉讼结果据实调整、按照法定清偿顺位向债权人追加分

配。

2、对破产受理后经管理人委托审计机构造价审计确认

工程量的债权人，将在后续分配中扣除因工程造价审减金额

超过 5%部分而应由施工单位承担的造价审计费用，代扣后就

剩余金额执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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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不足清偿部分，将按普通债

权清偿，后续将根据资产处置情况，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

人追加分配，并对其普通债权金额做相应调整。

清偿顺序（六）担保债权

预留担保债权 208000000 元，具体如下：

序号 债权人名称
担保债权金

额（单位：元）
抵押物

1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

公司

208000000

对山东省莱阳市昌山路246号万融凯旋城二期

8-12#楼及 B区裙房工程(他项权证号房建字第

035171 号)拍卖价款在最高额 20800 万元范围

内优先受偿

说明：因本案债权人宋晓东在债权核查期内对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的债权确认结果提交

书面异议，认为信达公司的担保债权不成立。根据异议人反

馈其已向法院提起破产债权确认诉讼，因涉诉债权金额较

大，该清偿顺位及此后清偿顺位于本次分配方案中暂无法确

定清偿比例，本次不具备分配条件。后续管理人将根据诉讼

结果据实调整、按照法定清偿顺位向债权人追加分配。

清偿顺序（七）职工债权

序号 清偿事项 债权金额 备注

1 欠付 17 名职工工资、生活费等 1799789.95

2 预留异议职工债权 100000.00 以异议复审确认金额为准

3 合计 189978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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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偿顺序（八）税款债权

序号 债权人名称 债权金额 备注

1 国家税务总局莱阳市分局 892992.00

清偿顺序（九）普通债权

序号 清偿事项 债权金额 备注

1 购房类普通债权（附表 9） 31323604.71

2 一般类普通债权（附表 10） 495151776.72

合计 526475381.43

上述债权最终金额均将以债权人核查无异议、法院裁定

或判决确认的债权金额为准。

清偿顺序（十）劣后债权

序号 清偿事项 债权金额 备注

1 劣后债权 32832608.45

（十一）预留费用

按上述清偿顺序，因涉诉优先权金额较大，直接关系到

后顺位债权如何清偿，故破产财产分配将分期进行，本次为

首轮分配，主要针对现阶段无争议财产及拆迁和购房优先

权。本次分配后，将根据相关诉讼确认结果及破产工作推进

情况，尽快实施第二次分配。故本次剩余可供分配财产

12583321.75 元暂均予以预留，用于保障争议优先权的处

理，以及用于清偿推进后续收尾工作产生的破产费用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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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但不限于对外清收、处置剩余资产、参与诉讼、后续破产

财产实施分配等。待破产财产最后一次追加分配时，根据实

际情况为后续办理工商税务注销、破产程序终结后的档案保

管等保留必要费用后，将剩余金额一并依法定顺序向债权人

进行分配。

四、破产财产分配的实施办法
（一）分配方式

1、对拆迁优先权人根据其选择的清偿方式（实物安置

或货币清偿）进行分配。

2、对确认享有交付请求权的购房户采取以相应资产财

务实物交付方式进行分配。

3、对其他债权人按货币方式进行，各债权人按要求向

管理人提供银行账号以及等额收款收据；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经法院裁定认可后，由管理人以电汇方式支付。受理银行因

此而收取的各项费用，将从债权人分配款项中径行扣除。

（二）分配步骤

鉴于目前尚未与买受人办理完毕未结算手续等原因，本

次分配方案具体实施将根据结算进度，由管理人按照《企业

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三条、《全国法院破产审

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二十八条等规定，在破产费用、共益债

务获得清偿后，按照法定清偿顺序清偿，当剩余破产财产不

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比例分配。剩余财产不

足以支付顺位在先的债权时，顺位在后债权清偿率为 0；剩

余财产数量不足以支付分配费用的，不再进行追加分配，由

法院将其上交国库。

（三）分配提存说明

1、以上债权金额均经管理人提请债权人核查、法院裁

定确认为准。截至本次分配方案，个别债权核查异议期尚未

届满，该部分债权暂以管理人提请债权人核查金额列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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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以法院裁定或债权异议之诉判决结果为准，如因此有债权

金额发生变化，则对同一顺位及后顺位债权依次据实调整分

配金额，管理人将调整后的结果通报债权人，无需重新审议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重要提示：债权人对债权确认结果有异议的，应于当次

债权核查期内以书面形式向管理人提出，经管理人解释或调

整后，异议人仍然不服的，或者管理人不予解释或调整的，

异议人应当及时向法院提起破产债权确认诉讼进行救济。目

前仍存在部分债权人对异议债权迟迟未提起债权确认诉讼

进行权利救济，因债权人怠于行使权利产生的相应法律后果

应由债权人自行承担，如债权人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提起

诉讼并取得胜诉的结果，可参与分配，但是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

2、按照《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债权

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应当提存。债权人自最

后分配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

的权利，管理人或者人民法院应当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

他债权人。

3、债权人不按规定提供银行账户信息或收款收据的，

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按照《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

八条之规定，管理人对其分配额进行提存，自最后分配公告

之日起满两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管

理人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4、按照《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破产

财产分配时，对于诉讼或者仲裁未决的债权，管理人应当将

其分配额提存。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满二年仍不能受领分

配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四）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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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方案中存在笔误或计算错误，管理人将及时进行调

整更正，不再另行公示。

莱阳建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4 年 12 月 21 日

附表 1：《建通公司对外清收款项明细表-（一）》；

附表 2：《建通公司对外清收款项明细表-（二）》；

附表 3：《拆迁安置房屋明细表（二期）》

附表 4：《购房户交付请求明细表》；

附表 5：《购房户退款优先权明细表》；

附表 6：《预留房源明细表（二期）》；

附表 7：《预留房源明细表（一期）》；

附表 8、《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明细表》

附表 9：《购房类普通债权明细表》；

附表 10：《非购房类普通债权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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